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字第1316號

上  訴  人  大太原噴砂機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李紹煥  

訴訟代理人  施竣凱律師

            歐嘉文律師

上  一  人

複 代理 人  陳庭浩律師

被 上訴 人  廣運機械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謝明凱  

訴訟代理人  蔡侑芳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6

月13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建字第311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

訴，本院於114年8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原為謝清福，嗣於訴訟繫屬中變更為謝

明凱，有公司變更登記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434至441

頁），並據謝明凱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第429至430

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兩造於民國110年6月8日簽訂「瑞芳烤漆廠-噴

砂設備工程」（下稱系爭工程）合約（下稱系爭合約），約

定系爭工程總價為新臺幣（下同）770萬元（未稅），由伊

提供「直通輸送式噴砂機設備」（下稱系爭噴砂機）並於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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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地點施作、安裝完成。嗣系爭工程於111年12月19日完工

驗收，詎被上訴人迄未給付驗收款161萬7,000元（含稅，下

稱系爭驗收款）。爰依系爭合約第5條第4款（上訴人誤載為

項）約定、民法第505條第1項規定，求為命：被上訴人應給

付上訴人161萬7,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利息之判決，並陳明願供擔保請准

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提供之系爭噴砂機於測試時出現鋼珠

漏沙、馬達異常及設備停止運轉情形（下合稱系爭瑕疵），

且未依約提供原廠保證書、保固書及驗收報告等文件，並未

完成驗收程序。退步言之，上訴人交付系爭噴砂機已逾2年

仍不能修繕瑕疵，系爭工程無法達標而通過驗收，伊為修補

或改善瑕疵累計已支出228萬6,200元，爰依系爭合約第15條

第2項第2款第1目約定，主張以減價228萬6,200元收受系爭

工程；減價收受後，因上訴人遲延完工10日，應扣罰逾期違

約金40萬4,250元；再依系爭合約第15條第2項第3款約定扣

罰減價收受違約金45萬7,240元。是上訴人主張伊未給付之

驗收款161萬7,000元經扣減上開金額後，已無餘額可為請求

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

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61萬7,000

元，及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被上訴人

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312至313頁）

　㈠兩造於110年6月8日簽訂系爭合約，約定系爭工程總價770萬

元（未稅），由上訴人提供系爭噴砂機並於指定地點施作、

安裝完成，被上訴人則按付款條件分3期給付上訴人訂金款

231萬元（未稅，合約總價30%）、檢驗完工款385萬元（未

稅，合約總價50%）及驗收款154萬元（未稅，合約總價

20%）（見原審卷第15至5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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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被上訴人已依系爭合約約定給付上訴人訂金款及檢驗完工款

共計646萬8,000元（含稅），尚未給付系爭驗收款。

　㈢系爭合約第5條（付款方式）第4款約定：「本工程領款辦法

依下列規定辦理…⑷驗收款20%：新台幣壹佰伍拾肆萬元整

（NT$1,540,000）（未稅），甲方（即被上訴人，下同）驗

收完成確認無誤後，由乙方（即上訴人，下同）依本合約第

6條規定提供原廠保證書、保固書及驗收報告等甲方要求之

文件向甲方請領驗收款，甲方公司請款流程簽核完成後，以

60天即期之方式電匯支付合約總價20%予乙方」（見原審卷

第17頁）。

　㈣兩造約定上訴人應於111年1月16日前交機即將系爭噴砂機設

備送至被上訴人指定之場地並安裝完成，上訴人直至111年1

月26日才交機（見原審卷第233至235頁）。

　㈤上訴人於原審判決後，以豐原水源郵局第49號存證信函寄發

以自己名義開立之原廠保證書、保固書交被上訴人於113年5

月9日收受（見本院卷第325至333頁）。

　㈥訴外人甲富工業機械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甲富公司）委任

本件上訴人之訴訟代理人歐嘉文律師於另案起訴主張：上訴

人已將系爭驗收款債權讓與甲富公司，故依承攬報酬請求權

之規定及系爭合約第5條約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業經臺灣

臺北地方法院以112年度建字第153號判決駁回，復經本院以

113年度上字第988號判決駁回甲富公司之上訴確定（見原審

卷第365至370頁，本院卷第423至427頁）。

　㈦被上訴人有收到上訴人於114年3月6日以豐原水源郵局第18

號存證信函寄送面額為154萬元之保固保證金支票，而於114

年3月21日以南港港三郵局第40號存證信函退還該保固保證

金支票予上訴人（見本院卷第295至297、312頁）。 

五、得心證之理由：

　　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5條第4款約定、民法第505條第1項規

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161萬7,000元本息等情，為被上訴人

所否認，並以上開情詞置辯，茲就兩造之爭點及本院之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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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析述如下：

　㈠系爭工程並未經被上訴人驗收完成確認無誤：

　⒈系爭合約第15條第1項約定：「㈠本工程竣工時，乙方應負

責將其施工所用之材料器具、搭建材料工具之儲存房屋及施

工場所拆除移走清理完畢後，函請甲方進行初驗，初驗完成

後，乙方應於雙方協議期限内完成所有缺失改善，再函請甲

方進行複驗。㈡本工程複驗合格後，乙方應配合甲方辦理最

終驗收作業。本工程之驗收，應由乙方按照合約附件及甲方

之驗收程序與要求，由乙方備妥說明書、保養手冊、維修圖

面、工程驗收單等資料，交甲方人員辦理驗收」。是兩造就

系爭工程之驗收流程依約應由上訴人於現場清理完畢後，函

請被上訴人初驗，上訴人於兩造協議期限內改善所有缺失，

再函請被上訴人進行複驗，複驗合格後，再由上訴人配合被

上訴人辦理最終驗收作業，即上訴人應提交說明書、保養手

冊、維修圖面、工程驗收單等資料，交被上訴人辦理驗收。

　⒉上訴人主張系爭工程於111年12月19日完工驗收，並提出驗

收確認單（原證2，下稱系爭驗收確認單，見原審卷第57

頁）、原廠保證書、保固書、完工單（原證3，見原審卷第5

9、61、63頁、本院卷第327、329頁），及以證人即上訴人

公司前技術工張根榮之證述為憑。經查：

　⑴被上訴人否認系爭驗收確認單之真正，上訴人雖未能提出正

本供核對，然證人張根榮於本院具結證稱：伊對系爭驗收確

認單有印象，該驗收確認單代表系爭工程已經完工，因伊要

對上訴人有交代，怎麼那麼久沒有完成，伊就跟被上訴人公

司之石副理及現場師傅陳政中表示要給伊驗收單，因被上訴

人是上市上櫃公司，不是上訴人寫單子給被上訴人簽，是被

上訴人寫好之後再給上訴人，伊不知道驗收流程是什麼，但

被上訴人有簽驗收單給伊，伊百分之百確認伊之工作有完

成，而且被上訴人使用好幾年了，機器有正常使用，至於簽

收那些内容伊不是很瞭解，該驗收確認單右下角上訴人公司

印文是上訴人公司老闆李紹煥拿印章給伊，伊忘記是拿給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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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理還是誰，是被上訴人蓋的，他們蓋好之後印章才還給

伊，伊有印象看到他們用印，不知道用印後的這份文件後來

如何處理，該驗收確認單是用LINE傳給伊，伊收到之後就交

給上訴人，伊說伊工作完成了，被上訴人有簽這份傳給伊看

等語（見本院卷第344至346頁）。是依證人張根榮上開證

述，已足擔保系爭驗收確認單之形式真正，被上訴人否認其

真正，非有理由。惟證人張根榮既證稱其不知道驗收流程是

什麼，且系爭驗收確認單是其向被上訴人公司之石副理等人

索取，而該確認單上又僅有被上訴人「監工」及「覆核」簽

名，「整合部核准」及「品保部門」欄位均空白，亦無被上

訴人公司之印文，皆與一般通過驗收之文件不符，且「驗收

完工項目/內容」欄位係記載「⒈(SUB-000-0000)直通輸送

式噴砂機，規格420型。⒉缺失改善」（見原審卷第57

頁），對照上開驗收流程之約定，充其量僅足認定系爭工程

業經複驗程序，尚難逕認系爭工程有經被上訴人辦理最終驗

收作業。是依系爭驗收確認單及證人張根榮之證述，尚不足

認定系爭工程有經被上訴人驗收完成。　　

　⑵上訴人雖另提出原廠保證書、保固書及完工單，然該等文書

均為上訴人所製作，並無被上訴人簽核，其上所載之製作日

期均為111年11月28日，保固期限自111年11月28日起迄至11

2年11月27日止，製作日期及保固起算日均在上訴人主張系

爭工程完工驗收日之111年12月19日前，已有未合。況上訴

人係於原審判決後，以存證信函寄發該原廠保證書、保固書

交被上訴人於113年5月9日收受一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

兩造不爭執事項㈤），即上訴人係於上開保證書及保固書所

載保固期滿後近半年，始交付上開保證書及保固書予被上訴

人，顯與一般工程係於完工驗收後即交付保證書及保固書之

常情有違，是上開文書尚不足作為系爭工程有經被上訴人驗

收完成之憑證。

　⑶據上，依上訴人之舉證，尚不足認系爭工程有經被上訴人依

約驗收完成，況依上開驗收流程之約定，上訴人於複驗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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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應提交說明書、保養手冊、維修圖面、工程驗收單等資

料，配合被上訴人辦理最終驗收作業，上訴人復未舉證證明

有依約提交上開資料，益徵上訴人所主張系爭工程於111年1

2月19日完工驗收一情，並不可採。

　㈡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系爭驗收款，並無理由：

　⒈依系爭合約第6條第1項約定：「乙方應於甲方通知後，提交

相關文件向甲方請款。乙方請款時應檢附請款表、發票、雙

方簽核驗收單、數量計算書、施工進度、施工日誌、施工照

片、原廠保證書、保固書、驗收報告及其他甲方要求之請款

文件，送交甲方後始屬請款完成。請款完成前或乙方提交之

請款文件有誤時，甲方無付款義務且不負遲延付款責任。」

（見原審卷第17至19頁），是依兩造約定，被上訴人於上訴

人請款完成前或提交之請款文件有誤時，並無付款義務。又

依系爭合約第5條第4款約定：「本工程領款辦法依下列規定

辦理：…⑷驗收款20%：新台幣壹佰伍拾肆萬元整（NT$1,54

0,000)(未稅），甲方驗收完成確認無誤後，由乙方依本合

約第六條規定提供原廠保證書、保固書及驗收報告等甲方要

求之文件向甲方請領驗收款，甲方公司請款流程簽核完成

後，以60天即期之方式電匯支付合約總價20%予乙方…」

（見原審卷第17頁）。是上訴人須於系爭工程經被上訴人驗

收完成確認無誤後，始得提供原廠保證書、保固書及驗收報

告等文件，向被上訴人請領驗收款。而系爭工程未經被上訴

人驗收完成確認無誤，業如前述，則依約上訴人尚不得向被

上訴人請領驗收款，是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5條第4款約定請

求被上訴人給付系爭驗收款，並無理由。

　⒉上訴人雖主張：被上訴人於111年12月19日認定系爭工程驗

收完成，即於系爭驗收確認單上簽認「確認無誤」並持續使

用系爭工程至今，堪認系爭工程業已完工，被上訴人並無拒

絕給付系爭驗收款之餘地。縱認系爭工程存有瑕疵，僅涉及

得否請求修補或減少價金，與工作是否完成洵屬二事等語。

然依系爭合約第14條第2項約定：「本工程未經驗收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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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因需要必須提前使用時，在不妨害乙方施工原則下，乙

方不得拒絕，但甲方得就提前使用部分先行驗收，且對使用

部分負保管維修之責」，是被上訴人本得在系爭工程未經驗

收前，提前使用系爭噴砂機，不因其使用即負有支付系爭驗

收款之義務，上訴人依民法第50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

給付系爭驗收款，亦無理由。又系爭合約第15條第2項約

定：「本工程於甲方指定時間内無法通過驗收，且複驗後十

日内乙方仍無法達驗收標準者，甲方得選擇以下方式處理：

㈠逕行解除本合約，乙方應依本合約第十六條規定支付甲方

懲罰性違約金且賠償甲方所受之損失。㈡甲方得於以下情形

發生時選擇是否減價收受：⒈工程未通過驗收：或⒉驗收結

果與規定不符（包括但不限於工料、尺寸或工法不符），但

不妨礙安全及使用需求，經甲方認定不必拆換、更換，或拆

換、更換確有困難，或不必補交」（見原審卷第21頁），則

系爭工程是否應減價收受，係由被上訴人視情況而決定，況

本件上訴人尚未提交說明書、保養手冊、維修圖面、全部原

廠保證書等資料，未能配合被上訴人辦理最終驗收作業。上

訴人主張被上訴人無拒絕給付系爭驗收款之餘地，僅得請求

修補或減少價金，尚非可採。

　㈢系爭工程並未經被上訴人驗收完成確認無誤，上訴人尚不得

向被上訴人請領系爭驗收款，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5條第4款

約定、民法第50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系爭驗收款

並無理由，業如前述，則「上訴人是否已提供符合系爭合約

第6條約定之原廠保證書、保固書及驗收報告等被上訴人要

求之文件？」、「上訴人寄送保固保證金支票是否符合契約

約定之流程？被上訴人退還上訴人所寄發之保固保證金支票

有無理由？」、「被上訴人主張減價228萬6,200元驗收，及

扣罰逾期違約金40萬4,250元及減價收受違約金45萬7,240

元，有無理由？」等兩造爭點，自無庸審酌，附此敘明。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5條第4款約定、民法第505

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161萬7,000元，及自起訴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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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

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

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

回其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

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4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紀文惠  

　　　　　　　　　　　　　　法　官　王育珍 

　　　　　　　　　　　　　　法　官　賴武志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

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4　　日

　　　　　　　　　　　　　　書記官　蔡明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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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字第1316號
上  訴  人  大太原噴砂機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紹煥  
訴訟代理人  施竣凱律師
            歐嘉文律師
上  一  人
複 代理 人  陳庭浩律師
被 上訴 人  廣運機械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謝明凱  
訴訟代理人  蔡侑芳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6月13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建字第311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8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原為謝清福，嗣於訴訟繫屬中變更為謝明凱，有公司變更登記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434至441頁），並據謝明凱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第429至430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兩造於民國110年6月8日簽訂「瑞芳烤漆廠-噴砂設備工程」（下稱系爭工程）合約（下稱系爭合約），約定系爭工程總價為新臺幣（下同）770萬元（未稅），由伊提供「直通輸送式噴砂機設備」（下稱系爭噴砂機）並於指定地點施作、安裝完成。嗣系爭工程於111年12月19日完工驗收，詎被上訴人迄未給付驗收款161萬7,000元（含稅，下稱系爭驗收款）。爰依系爭合約第5條第4款（上訴人誤載為項）約定、民法第505條第1項規定，求為命：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61萬7,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利息之判決，並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提供之系爭噴砂機於測試時出現鋼珠漏沙、馬達異常及設備停止運轉情形（下合稱系爭瑕疵），且未依約提供原廠保證書、保固書及驗收報告等文件，並未完成驗收程序。退步言之，上訴人交付系爭噴砂機已逾2年仍不能修繕瑕疵，系爭工程無法達標而通過驗收，伊為修補或改善瑕疵累計已支出228萬6,200元，爰依系爭合約第15條第2項第2款第1目約定，主張以減價228萬6,200元收受系爭工程；減價收受後，因上訴人遲延完工10日，應扣罰逾期違約金40萬4,250元；再依系爭合約第15條第2項第3款約定扣罰減價收受違約金45萬7,240元。是上訴人主張伊未給付之驗收款161萬7,000元經扣減上開金額後，已無餘額可為請求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61萬7,000元，及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312至313頁）
　㈠兩造於110年6月8日簽訂系爭合約，約定系爭工程總價770萬元（未稅），由上訴人提供系爭噴砂機並於指定地點施作、安裝完成，被上訴人則按付款條件分3期給付上訴人訂金款231萬元（未稅，合約總價30%）、檢驗完工款385萬元（未稅，合約總價50%）及驗收款154萬元（未稅，合約總價20%）（見原審卷第15至55頁）。
　㈡被上訴人已依系爭合約約定給付上訴人訂金款及檢驗完工款共計646萬8,000元（含稅），尚未給付系爭驗收款。
　㈢系爭合約第5條（付款方式）第4款約定：「本工程領款辦法依下列規定辦理…⑷驗收款20%：新台幣壹佰伍拾肆萬元整（NT$1,540,000）（未稅），甲方（即被上訴人，下同）驗收完成確認無誤後，由乙方（即上訴人，下同）依本合約第6條規定提供原廠保證書、保固書及驗收報告等甲方要求之文件向甲方請領驗收款，甲方公司請款流程簽核完成後，以60天即期之方式電匯支付合約總價20%予乙方」（見原審卷第17頁）。
　㈣兩造約定上訴人應於111年1月16日前交機即將系爭噴砂機設備送至被上訴人指定之場地並安裝完成，上訴人直至111年1月26日才交機（見原審卷第233至235頁）。
　㈤上訴人於原審判決後，以豐原水源郵局第49號存證信函寄發以自己名義開立之原廠保證書、保固書交被上訴人於113年5月9日收受（見本院卷第325至333頁）。
　㈥訴外人甲富工業機械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甲富公司）委任本件上訴人之訴訟代理人歐嘉文律師於另案起訴主張：上訴人已將系爭驗收款債權讓與甲富公司，故依承攬報酬請求權之規定及系爭合約第5條約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業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12年度建字第153號判決駁回，復經本院以113年度上字第988號判決駁回甲富公司之上訴確定（見原審卷第365至370頁，本院卷第423至427頁）。
　㈦被上訴人有收到上訴人於114年3月6日以豐原水源郵局第18號存證信函寄送面額為154萬元之保固保證金支票，而於114年3月21日以南港港三郵局第40號存證信函退還該保固保證金支票予上訴人（見本院卷第295至297、312頁）。 
五、得心證之理由：
　　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5條第4款約定、民法第50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161萬7,000元本息等情，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以上開情詞置辯，茲就兩造之爭點及本院之判斷，析述如下：
　㈠系爭工程並未經被上訴人驗收完成確認無誤：
　⒈系爭合約第15條第1項約定：「㈠本工程竣工時，乙方應負責將其施工所用之材料器具、搭建材料工具之儲存房屋及施工場所拆除移走清理完畢後，函請甲方進行初驗，初驗完成後，乙方應於雙方協議期限内完成所有缺失改善，再函請甲方進行複驗。㈡本工程複驗合格後，乙方應配合甲方辦理最終驗收作業。本工程之驗收，應由乙方按照合約附件及甲方之驗收程序與要求，由乙方備妥說明書、保養手冊、維修圖面、工程驗收單等資料，交甲方人員辦理驗收」。是兩造就系爭工程之驗收流程依約應由上訴人於現場清理完畢後，函請被上訴人初驗，上訴人於兩造協議期限內改善所有缺失，再函請被上訴人進行複驗，複驗合格後，再由上訴人配合被上訴人辦理最終驗收作業，即上訴人應提交說明書、保養手冊、維修圖面、工程驗收單等資料，交被上訴人辦理驗收。
　⒉上訴人主張系爭工程於111年12月19日完工驗收，並提出驗收確認單（原證2，下稱系爭驗收確認單，見原審卷第57頁）、原廠保證書、保固書、完工單（原證3，見原審卷第59、61、63頁、本院卷第327、329頁），及以證人即上訴人公司前技術工張根榮之證述為憑。經查：
　⑴被上訴人否認系爭驗收確認單之真正，上訴人雖未能提出正本供核對，然證人張根榮於本院具結證稱：伊對系爭驗收確認單有印象，該驗收確認單代表系爭工程已經完工，因伊要對上訴人有交代，怎麼那麼久沒有完成，伊就跟被上訴人公司之石副理及現場師傅陳政中表示要給伊驗收單，因被上訴人是上市上櫃公司，不是上訴人寫單子給被上訴人簽，是被上訴人寫好之後再給上訴人，伊不知道驗收流程是什麼，但被上訴人有簽驗收單給伊，伊百分之百確認伊之工作有完成，而且被上訴人使用好幾年了，機器有正常使用，至於簽收那些内容伊不是很瞭解，該驗收確認單右下角上訴人公司印文是上訴人公司老闆李紹煥拿印章給伊，伊忘記是拿給石副理還是誰，是被上訴人蓋的，他們蓋好之後印章才還給伊，伊有印象看到他們用印，不知道用印後的這份文件後來如何處理，該驗收確認單是用LINE傳給伊，伊收到之後就交給上訴人，伊說伊工作完成了，被上訴人有簽這份傳給伊看等語（見本院卷第344至346頁）。是依證人張根榮上開證述，已足擔保系爭驗收確認單之形式真正，被上訴人否認其真正，非有理由。惟證人張根榮既證稱其不知道驗收流程是什麼，且系爭驗收確認單是其向被上訴人公司之石副理等人索取，而該確認單上又僅有被上訴人「監工」及「覆核」簽名，「整合部核准」及「品保部門」欄位均空白，亦無被上訴人公司之印文，皆與一般通過驗收之文件不符，且「驗收完工項目/內容」欄位係記載「⒈(SUB-000-0000)直通輸送式噴砂機，規格420型。⒉缺失改善」（見原審卷第57頁），對照上開驗收流程之約定，充其量僅足認定系爭工程業經複驗程序，尚難逕認系爭工程有經被上訴人辦理最終驗收作業。是依系爭驗收確認單及證人張根榮之證述，尚不足認定系爭工程有經被上訴人驗收完成。　　
　⑵上訴人雖另提出原廠保證書、保固書及完工單，然該等文書均為上訴人所製作，並無被上訴人簽核，其上所載之製作日期均為111年11月28日，保固期限自111年11月28日起迄至112年11月27日止，製作日期及保固起算日均在上訴人主張系爭工程完工驗收日之111年12月19日前，已有未合。況上訴人係於原審判決後，以存證信函寄發該原廠保證書、保固書交被上訴人於113年5月9日收受一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㈤），即上訴人係於上開保證書及保固書所載保固期滿後近半年，始交付上開保證書及保固書予被上訴人，顯與一般工程係於完工驗收後即交付保證書及保固書之常情有違，是上開文書尚不足作為系爭工程有經被上訴人驗收完成之憑證。
　⑶據上，依上訴人之舉證，尚不足認系爭工程有經被上訴人依約驗收完成，況依上開驗收流程之約定，上訴人於複驗合格後，應提交說明書、保養手冊、維修圖面、工程驗收單等資料，配合被上訴人辦理最終驗收作業，上訴人復未舉證證明有依約提交上開資料，益徵上訴人所主張系爭工程於111年12月19日完工驗收一情，並不可採。
　㈡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系爭驗收款，並無理由：
　⒈依系爭合約第6條第1項約定：「乙方應於甲方通知後，提交相關文件向甲方請款。乙方請款時應檢附請款表、發票、雙方簽核驗收單、數量計算書、施工進度、施工日誌、施工照片、原廠保證書、保固書、驗收報告及其他甲方要求之請款文件，送交甲方後始屬請款完成。請款完成前或乙方提交之請款文件有誤時，甲方無付款義務且不負遲延付款責任。」（見原審卷第17至19頁），是依兩造約定，被上訴人於上訴人請款完成前或提交之請款文件有誤時，並無付款義務。又依系爭合約第5條第4款約定：「本工程領款辦法依下列規定辦理：…⑷驗收款20%：新台幣壹佰伍拾肆萬元整（NT$1,540,000)(未稅），甲方驗收完成確認無誤後，由乙方依本合約第六條規定提供原廠保證書、保固書及驗收報告等甲方要求之文件向甲方請領驗收款，甲方公司請款流程簽核完成後，以60天即期之方式電匯支付合約總價20%予乙方…」（見原審卷第17頁）。是上訴人須於系爭工程經被上訴人驗收完成確認無誤後，始得提供原廠保證書、保固書及驗收報告等文件，向被上訴人請領驗收款。而系爭工程未經被上訴人驗收完成確認無誤，業如前述，則依約上訴人尚不得向被上訴人請領驗收款，是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5條第4款約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系爭驗收款，並無理由。
　⒉上訴人雖主張：被上訴人於111年12月19日認定系爭工程驗收完成，即於系爭驗收確認單上簽認「確認無誤」並持續使用系爭工程至今，堪認系爭工程業已完工，被上訴人並無拒絕給付系爭驗收款之餘地。縱認系爭工程存有瑕疵，僅涉及得否請求修補或減少價金，與工作是否完成洵屬二事等語。然依系爭合約第14條第2項約定：「本工程未經驗收前，如甲方因需要必須提前使用時，在不妨害乙方施工原則下，乙方不得拒絕，但甲方得就提前使用部分先行驗收，且對使用部分負保管維修之責」，是被上訴人本得在系爭工程未經驗收前，提前使用系爭噴砂機，不因其使用即負有支付系爭驗收款之義務，上訴人依民法第50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系爭驗收款，亦無理由。又系爭合約第15條第2項約定：「本工程於甲方指定時間内無法通過驗收，且複驗後十日内乙方仍無法達驗收標準者，甲方得選擇以下方式處理：㈠逕行解除本合約，乙方應依本合約第十六條規定支付甲方懲罰性違約金且賠償甲方所受之損失。㈡甲方得於以下情形發生時選擇是否減價收受：⒈工程未通過驗收：或⒉驗收結果與規定不符（包括但不限於工料、尺寸或工法不符），但不妨礙安全及使用需求，經甲方認定不必拆換、更換，或拆換、更換確有困難，或不必補交」（見原審卷第21頁），則系爭工程是否應減價收受，係由被上訴人視情況而決定，況本件上訴人尚未提交說明書、保養手冊、維修圖面、全部原廠保證書等資料，未能配合被上訴人辦理最終驗收作業。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無拒絕給付系爭驗收款之餘地，僅得請求修補或減少價金，尚非可採。
　㈢系爭工程並未經被上訴人驗收完成確認無誤，上訴人尚不得向被上訴人請領系爭驗收款，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5條第4款約定、民法第50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系爭驗收款並無理由，業如前述，則「上訴人是否已提供符合系爭合約第6條約定之原廠保證書、保固書及驗收報告等被上訴人要求之文件？」、「上訴人寄送保固保證金支票是否符合契約約定之流程？被上訴人退還上訴人所寄發之保固保證金支票有無理由？」、「被上訴人主張減價228萬6,200元驗收，及扣罰逾期違約金40萬4,250元及減價收受違約金45萬7,240元，有無理由？」等兩造爭點，自無庸審酌，附此敘明。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5條第4款約定、民法第50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161萬7,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4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紀文惠  
　　　　　　　　　　　　　　法　官　王育珍 
　　　　　　　　　　　　　　法　官　賴武志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4　　日


　　　　　　　　　　　　　　書記官　蔡明潔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字第1316號

上  訴  人  大太原噴砂機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紹煥  

訴訟代理人  施竣凱律師

            歐嘉文律師

上  一  人

複 代理 人  陳庭浩律師

被 上訴 人  廣運機械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謝明凱  

訴訟代理人  蔡侑芳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6

月13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建字第311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

訴，本院於114年8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原為謝清福，嗣於訴訟繫屬中變更為謝

    明凱，有公司變更登記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434至441頁

    ），並據謝明凱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第429至430頁

    ），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兩造於民國110年6月8日簽訂「瑞芳烤漆廠-噴

    砂設備工程」（下稱系爭工程）合約（下稱系爭合約），約

    定系爭工程總價為新臺幣（下同）770萬元（未稅），由伊

    提供「直通輸送式噴砂機設備」（下稱系爭噴砂機）並於指

    定地點施作、安裝完成。嗣系爭工程於111年12月19日完工

    驗收，詎被上訴人迄未給付驗收款161萬7,000元（含稅，下

    稱系爭驗收款）。爰依系爭合約第5條第4款（上訴人誤載為

    項）約定、民法第505條第1項規定，求為命：被上訴人應給

    付上訴人161萬7,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利息之判決，並陳明願供擔保請准

    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提供之系爭噴砂機於測試時出現鋼珠

    漏沙、馬達異常及設備停止運轉情形（下合稱系爭瑕疵），

    且未依約提供原廠保證書、保固書及驗收報告等文件，並未

    完成驗收程序。退步言之，上訴人交付系爭噴砂機已逾2年

    仍不能修繕瑕疵，系爭工程無法達標而通過驗收，伊為修補

    或改善瑕疵累計已支出228萬6,200元，爰依系爭合約第15條

    第2項第2款第1目約定，主張以減價228萬6,200元收受系爭

    工程；減價收受後，因上訴人遲延完工10日，應扣罰逾期違

    約金40萬4,250元；再依系爭合約第15條第2項第3款約定扣

    罰減價收受違約金45萬7,240元。是上訴人主張伊未給付之

    驗收款161萬7,000元經扣減上開金額後，已無餘額可為請求

    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

    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61萬7,000元，

    及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被上訴人答辯

    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312至313頁）

　㈠兩造於110年6月8日簽訂系爭合約，約定系爭工程總價770萬

    元（未稅），由上訴人提供系爭噴砂機並於指定地點施作、

    安裝完成，被上訴人則按付款條件分3期給付上訴人訂金款2

    31萬元（未稅，合約總價30%）、檢驗完工款385萬元（未稅

    ，合約總價50%）及驗收款154萬元（未稅，合約總價20%）

    （見原審卷第15至55頁）。

　㈡被上訴人已依系爭合約約定給付上訴人訂金款及檢驗完工款

    共計646萬8,000元（含稅），尚未給付系爭驗收款。

　㈢系爭合約第5條（付款方式）第4款約定：「本工程領款辦法

    依下列規定辦理…⑷驗收款20%：新台幣壹佰伍拾肆萬元整（N

    T$1,540,000）（未稅），甲方（即被上訴人，下同）驗收

    完成確認無誤後，由乙方（即上訴人，下同）依本合約第6

    條規定提供原廠保證書、保固書及驗收報告等甲方要求之文

    件向甲方請領驗收款，甲方公司請款流程簽核完成後，以60

    天即期之方式電匯支付合約總價20%予乙方」（見原審卷第1

    7頁）。

　㈣兩造約定上訴人應於111年1月16日前交機即將系爭噴砂機設

    備送至被上訴人指定之場地並安裝完成，上訴人直至111年1

    月26日才交機（見原審卷第233至235頁）。

　㈤上訴人於原審判決後，以豐原水源郵局第49號存證信函寄發

    以自己名義開立之原廠保證書、保固書交被上訴人於113年5

    月9日收受（見本院卷第325至333頁）。

　㈥訴外人甲富工業機械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甲富公司）委任

    本件上訴人之訴訟代理人歐嘉文律師於另案起訴主張：上訴

    人已將系爭驗收款債權讓與甲富公司，故依承攬報酬請求權

    之規定及系爭合約第5條約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業經臺灣

    臺北地方法院以112年度建字第153號判決駁回，復經本院以

    113年度上字第988號判決駁回甲富公司之上訴確定（見原審

    卷第365至370頁，本院卷第423至427頁）。

　㈦被上訴人有收到上訴人於114年3月6日以豐原水源郵局第18號

    存證信函寄送面額為154萬元之保固保證金支票，而於114年

    3月21日以南港港三郵局第40號存證信函退還該保固保證金

    支票予上訴人（見本院卷第295至297、312頁）。 

五、得心證之理由：

　　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5條第4款約定、民法第505條第1項規定

    ，請求被上訴人給付161萬7,000元本息等情，為被上訴人所

    否認，並以上開情詞置辯，茲就兩造之爭點及本院之判斷，

    析述如下：

　㈠系爭工程並未經被上訴人驗收完成確認無誤：

　⒈系爭合約第15條第1項約定：「㈠本工程竣工時，乙方應負責

    將其施工所用之材料器具、搭建材料工具之儲存房屋及施工

    場所拆除移走清理完畢後，函請甲方進行初驗，初驗完成後

    ，乙方應於雙方協議期限内完成所有缺失改善，再函請甲方

    進行複驗。㈡本工程複驗合格後，乙方應配合甲方辦理最終

    驗收作業。本工程之驗收，應由乙方按照合約附件及甲方之

    驗收程序與要求，由乙方備妥說明書、保養手冊、維修圖面

    、工程驗收單等資料，交甲方人員辦理驗收」。是兩造就系

    爭工程之驗收流程依約應由上訴人於現場清理完畢後，函請

    被上訴人初驗，上訴人於兩造協議期限內改善所有缺失，再

    函請被上訴人進行複驗，複驗合格後，再由上訴人配合被上

    訴人辦理最終驗收作業，即上訴人應提交說明書、保養手冊

    、維修圖面、工程驗收單等資料，交被上訴人辦理驗收。

　⒉上訴人主張系爭工程於111年12月19日完工驗收，並提出驗收

    確認單（原證2，下稱系爭驗收確認單，見原審卷第57頁）

    、原廠保證書、保固書、完工單（原證3，見原審卷第59、6

    1、63頁、本院卷第327、329頁），及以證人即上訴人公司

    前技術工張根榮之證述為憑。經查：

　⑴被上訴人否認系爭驗收確認單之真正，上訴人雖未能提出正

    本供核對，然證人張根榮於本院具結證稱：伊對系爭驗收確

    認單有印象，該驗收確認單代表系爭工程已經完工，因伊要

    對上訴人有交代，怎麼那麼久沒有完成，伊就跟被上訴人公

    司之石副理及現場師傅陳政中表示要給伊驗收單，因被上訴

    人是上市上櫃公司，不是上訴人寫單子給被上訴人簽，是被

    上訴人寫好之後再給上訴人，伊不知道驗收流程是什麼，但

    被上訴人有簽驗收單給伊，伊百分之百確認伊之工作有完成

    ，而且被上訴人使用好幾年了，機器有正常使用，至於簽收

    那些内容伊不是很瞭解，該驗收確認單右下角上訴人公司印

    文是上訴人公司老闆李紹煥拿印章給伊，伊忘記是拿給石副

    理還是誰，是被上訴人蓋的，他們蓋好之後印章才還給伊，

    伊有印象看到他們用印，不知道用印後的這份文件後來如何

    處理，該驗收確認單是用LINE傳給伊，伊收到之後就交給上

    訴人，伊說伊工作完成了，被上訴人有簽這份傳給伊看等語

    （見本院卷第344至346頁）。是依證人張根榮上開證述，已

    足擔保系爭驗收確認單之形式真正，被上訴人否認其真正，

    非有理由。惟證人張根榮既證稱其不知道驗收流程是什麼，

    且系爭驗收確認單是其向被上訴人公司之石副理等人索取，

    而該確認單上又僅有被上訴人「監工」及「覆核」簽名，「

    整合部核准」及「品保部門」欄位均空白，亦無被上訴人公

    司之印文，皆與一般通過驗收之文件不符，且「驗收完工項

    目/內容」欄位係記載「⒈(SUB-000-0000)直通輸送式噴砂機

    ，規格420型。⒉缺失改善」（見原審卷第57頁），對照上開

    驗收流程之約定，充其量僅足認定系爭工程業經複驗程序，

    尚難逕認系爭工程有經被上訴人辦理最終驗收作業。是依系

    爭驗收確認單及證人張根榮之證述，尚不足認定系爭工程有

    經被上訴人驗收完成。　　

　⑵上訴人雖另提出原廠保證書、保固書及完工單，然該等文書

    均為上訴人所製作，並無被上訴人簽核，其上所載之製作日

    期均為111年11月28日，保固期限自111年11月28日起迄至11

    2年11月27日止，製作日期及保固起算日均在上訴人主張系

    爭工程完工驗收日之111年12月19日前，已有未合。況上訴

    人係於原審判決後，以存證信函寄發該原廠保證書、保固書

    交被上訴人於113年5月9日收受一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

    兩造不爭執事項㈤），即上訴人係於上開保證書及保固書所

    載保固期滿後近半年，始交付上開保證書及保固書予被上訴

    人，顯與一般工程係於完工驗收後即交付保證書及保固書之

    常情有違，是上開文書尚不足作為系爭工程有經被上訴人驗

    收完成之憑證。

　⑶據上，依上訴人之舉證，尚不足認系爭工程有經被上訴人依

    約驗收完成，況依上開驗收流程之約定，上訴人於複驗合格

    後，應提交說明書、保養手冊、維修圖面、工程驗收單等資

    料，配合被上訴人辦理最終驗收作業，上訴人復未舉證證明

    有依約提交上開資料，益徵上訴人所主張系爭工程於111年1

    2月19日完工驗收一情，並不可採。

　㈡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系爭驗收款，並無理由：

　⒈依系爭合約第6條第1項約定：「乙方應於甲方通知後，提交

    相關文件向甲方請款。乙方請款時應檢附請款表、發票、雙

    方簽核驗收單、數量計算書、施工進度、施工日誌、施工照

    片、原廠保證書、保固書、驗收報告及其他甲方要求之請款

    文件，送交甲方後始屬請款完成。請款完成前或乙方提交之

    請款文件有誤時，甲方無付款義務且不負遲延付款責任。」

    （見原審卷第17至19頁），是依兩造約定，被上訴人於上訴

    人請款完成前或提交之請款文件有誤時，並無付款義務。又

    依系爭合約第5條第4款約定：「本工程領款辦法依下列規定

    辦理：…⑷驗收款20%：新台幣壹佰伍拾肆萬元整（NT$1,540,

    000)(未稅），甲方驗收完成確認無誤後，由乙方依本合約

    第六條規定提供原廠保證書、保固書及驗收報告等甲方要求

    之文件向甲方請領驗收款，甲方公司請款流程簽核完成後，

    以60天即期之方式電匯支付合約總價20%予乙方…」（見原審

    卷第17頁）。是上訴人須於系爭工程經被上訴人驗收完成確

    認無誤後，始得提供原廠保證書、保固書及驗收報告等文件

    ，向被上訴人請領驗收款。而系爭工程未經被上訴人驗收完

    成確認無誤，業如前述，則依約上訴人尚不得向被上訴人請

    領驗收款，是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5條第4款約定請求被上訴

    人給付系爭驗收款，並無理由。

　⒉上訴人雖主張：被上訴人於111年12月19日認定系爭工程驗收

    完成，即於系爭驗收確認單上簽認「確認無誤」並持續使用

    系爭工程至今，堪認系爭工程業已完工，被上訴人並無拒絕

    給付系爭驗收款之餘地。縱認系爭工程存有瑕疵，僅涉及得

    否請求修補或減少價金，與工作是否完成洵屬二事等語。然

    依系爭合約第14條第2項約定：「本工程未經驗收前，如甲

    方因需要必須提前使用時，在不妨害乙方施工原則下，乙方

    不得拒絕，但甲方得就提前使用部分先行驗收，且對使用部

    分負保管維修之責」，是被上訴人本得在系爭工程未經驗收

    前，提前使用系爭噴砂機，不因其使用即負有支付系爭驗收

    款之義務，上訴人依民法第50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

    付系爭驗收款，亦無理由。又系爭合約第15條第2項約定：

    「本工程於甲方指定時間内無法通過驗收，且複驗後十日内

    乙方仍無法達驗收標準者，甲方得選擇以下方式處理：㈠逕

    行解除本合約，乙方應依本合約第十六條規定支付甲方懲罰

    性違約金且賠償甲方所受之損失。㈡甲方得於以下情形發生

    時選擇是否減價收受：⒈工程未通過驗收：或⒉驗收結果與規

    定不符（包括但不限於工料、尺寸或工法不符），但不妨礙

    安全及使用需求，經甲方認定不必拆換、更換，或拆換、更

    換確有困難，或不必補交」（見原審卷第21頁），則系爭工

    程是否應減價收受，係由被上訴人視情況而決定，況本件上

    訴人尚未提交說明書、保養手冊、維修圖面、全部原廠保證

    書等資料，未能配合被上訴人辦理最終驗收作業。上訴人主

    張被上訴人無拒絕給付系爭驗收款之餘地，僅得請求修補或

    減少價金，尚非可採。

　㈢系爭工程並未經被上訴人驗收完成確認無誤，上訴人尚不得

    向被上訴人請領系爭驗收款，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5條第4款

    約定、民法第50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系爭驗收款

    並無理由，業如前述，則「上訴人是否已提供符合系爭合約

    第6條約定之原廠保證書、保固書及驗收報告等被上訴人要

    求之文件？」、「上訴人寄送保固保證金支票是否符合契約

    約定之流程？被上訴人退還上訴人所寄發之保固保證金支票

    有無理由？」、「被上訴人主張減價228萬6,200元驗收，及

    扣罰逾期違約金40萬4,250元及減價收受違約金45萬7,240元

    ，有無理由？」等兩造爭點，自無庸審酌，附此敘明。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5條第4款約定、民法第505

    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161萬7,000元，及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

    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

    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

    回其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

    、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4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紀文惠  

　　　　　　　　　　　　　　法　官　王育珍 

　　　　　　　　　　　　　　法　官　賴武志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4　　日



　　　　　　　　　　　　　　書記官　蔡明潔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字第1316號

上  訴  人  大太原噴砂機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紹煥  

訴訟代理人  施竣凱律師

            歐嘉文律師

上  一  人

複 代理 人  陳庭浩律師

被 上訴 人  廣運機械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謝明凱  

訴訟代理人  蔡侑芳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6月13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建字第311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8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原為謝清福，嗣於訴訟繫屬中變更為謝明凱，有公司變更登記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434至441頁），並據謝明凱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第429至430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兩造於民國110年6月8日簽訂「瑞芳烤漆廠-噴砂設備工程」（下稱系爭工程）合約（下稱系爭合約），約定系爭工程總價為新臺幣（下同）770萬元（未稅），由伊提供「直通輸送式噴砂機設備」（下稱系爭噴砂機）並於指定地點施作、安裝完成。嗣系爭工程於111年12月19日完工驗收，詎被上訴人迄未給付驗收款161萬7,000元（含稅，下稱系爭驗收款）。爰依系爭合約第5條第4款（上訴人誤載為項）約定、民法第505條第1項規定，求為命：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61萬7,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利息之判決，並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提供之系爭噴砂機於測試時出現鋼珠漏沙、馬達異常及設備停止運轉情形（下合稱系爭瑕疵），且未依約提供原廠保證書、保固書及驗收報告等文件，並未完成驗收程序。退步言之，上訴人交付系爭噴砂機已逾2年仍不能修繕瑕疵，系爭工程無法達標而通過驗收，伊為修補或改善瑕疵累計已支出228萬6,200元，爰依系爭合約第15條第2項第2款第1目約定，主張以減價228萬6,200元收受系爭工程；減價收受後，因上訴人遲延完工10日，應扣罰逾期違約金40萬4,250元；再依系爭合約第15條第2項第3款約定扣罰減價收受違約金45萬7,240元。是上訴人主張伊未給付之驗收款161萬7,000元經扣減上開金額後，已無餘額可為請求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61萬7,000元，及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312至313頁）

　㈠兩造於110年6月8日簽訂系爭合約，約定系爭工程總價770萬元（未稅），由上訴人提供系爭噴砂機並於指定地點施作、安裝完成，被上訴人則按付款條件分3期給付上訴人訂金款231萬元（未稅，合約總價30%）、檢驗完工款385萬元（未稅，合約總價50%）及驗收款154萬元（未稅，合約總價20%）（見原審卷第15至55頁）。

　㈡被上訴人已依系爭合約約定給付上訴人訂金款及檢驗完工款共計646萬8,000元（含稅），尚未給付系爭驗收款。

　㈢系爭合約第5條（付款方式）第4款約定：「本工程領款辦法依下列規定辦理…⑷驗收款20%：新台幣壹佰伍拾肆萬元整（NT$1,540,000）（未稅），甲方（即被上訴人，下同）驗收完成確認無誤後，由乙方（即上訴人，下同）依本合約第6條規定提供原廠保證書、保固書及驗收報告等甲方要求之文件向甲方請領驗收款，甲方公司請款流程簽核完成後，以60天即期之方式電匯支付合約總價20%予乙方」（見原審卷第17頁）。

　㈣兩造約定上訴人應於111年1月16日前交機即將系爭噴砂機設備送至被上訴人指定之場地並安裝完成，上訴人直至111年1月26日才交機（見原審卷第233至235頁）。

　㈤上訴人於原審判決後，以豐原水源郵局第49號存證信函寄發以自己名義開立之原廠保證書、保固書交被上訴人於113年5月9日收受（見本院卷第325至333頁）。

　㈥訴外人甲富工業機械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甲富公司）委任本件上訴人之訴訟代理人歐嘉文律師於另案起訴主張：上訴人已將系爭驗收款債權讓與甲富公司，故依承攬報酬請求權之規定及系爭合約第5條約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業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12年度建字第153號判決駁回，復經本院以113年度上字第988號判決駁回甲富公司之上訴確定（見原審卷第365至370頁，本院卷第423至427頁）。

　㈦被上訴人有收到上訴人於114年3月6日以豐原水源郵局第18號存證信函寄送面額為154萬元之保固保證金支票，而於114年3月21日以南港港三郵局第40號存證信函退還該保固保證金支票予上訴人（見本院卷第295至297、312頁）。 

五、得心證之理由：

　　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5條第4款約定、民法第50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161萬7,000元本息等情，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以上開情詞置辯，茲就兩造之爭點及本院之判斷，析述如下：

　㈠系爭工程並未經被上訴人驗收完成確認無誤：

　⒈系爭合約第15條第1項約定：「㈠本工程竣工時，乙方應負責將其施工所用之材料器具、搭建材料工具之儲存房屋及施工場所拆除移走清理完畢後，函請甲方進行初驗，初驗完成後，乙方應於雙方協議期限内完成所有缺失改善，再函請甲方進行複驗。㈡本工程複驗合格後，乙方應配合甲方辦理最終驗收作業。本工程之驗收，應由乙方按照合約附件及甲方之驗收程序與要求，由乙方備妥說明書、保養手冊、維修圖面、工程驗收單等資料，交甲方人員辦理驗收」。是兩造就系爭工程之驗收流程依約應由上訴人於現場清理完畢後，函請被上訴人初驗，上訴人於兩造協議期限內改善所有缺失，再函請被上訴人進行複驗，複驗合格後，再由上訴人配合被上訴人辦理最終驗收作業，即上訴人應提交說明書、保養手冊、維修圖面、工程驗收單等資料，交被上訴人辦理驗收。

　⒉上訴人主張系爭工程於111年12月19日完工驗收，並提出驗收確認單（原證2，下稱系爭驗收確認單，見原審卷第57頁）、原廠保證書、保固書、完工單（原證3，見原審卷第59、61、63頁、本院卷第327、329頁），及以證人即上訴人公司前技術工張根榮之證述為憑。經查：

　⑴被上訴人否認系爭驗收確認單之真正，上訴人雖未能提出正本供核對，然證人張根榮於本院具結證稱：伊對系爭驗收確認單有印象，該驗收確認單代表系爭工程已經完工，因伊要對上訴人有交代，怎麼那麼久沒有完成，伊就跟被上訴人公司之石副理及現場師傅陳政中表示要給伊驗收單，因被上訴人是上市上櫃公司，不是上訴人寫單子給被上訴人簽，是被上訴人寫好之後再給上訴人，伊不知道驗收流程是什麼，但被上訴人有簽驗收單給伊，伊百分之百確認伊之工作有完成，而且被上訴人使用好幾年了，機器有正常使用，至於簽收那些内容伊不是很瞭解，該驗收確認單右下角上訴人公司印文是上訴人公司老闆李紹煥拿印章給伊，伊忘記是拿給石副理還是誰，是被上訴人蓋的，他們蓋好之後印章才還給伊，伊有印象看到他們用印，不知道用印後的這份文件後來如何處理，該驗收確認單是用LINE傳給伊，伊收到之後就交給上訴人，伊說伊工作完成了，被上訴人有簽這份傳給伊看等語（見本院卷第344至346頁）。是依證人張根榮上開證述，已足擔保系爭驗收確認單之形式真正，被上訴人否認其真正，非有理由。惟證人張根榮既證稱其不知道驗收流程是什麼，且系爭驗收確認單是其向被上訴人公司之石副理等人索取，而該確認單上又僅有被上訴人「監工」及「覆核」簽名，「整合部核准」及「品保部門」欄位均空白，亦無被上訴人公司之印文，皆與一般通過驗收之文件不符，且「驗收完工項目/內容」欄位係記載「⒈(SUB-000-0000)直通輸送式噴砂機，規格420型。⒉缺失改善」（見原審卷第57頁），對照上開驗收流程之約定，充其量僅足認定系爭工程業經複驗程序，尚難逕認系爭工程有經被上訴人辦理最終驗收作業。是依系爭驗收確認單及證人張根榮之證述，尚不足認定系爭工程有經被上訴人驗收完成。　　

　⑵上訴人雖另提出原廠保證書、保固書及完工單，然該等文書均為上訴人所製作，並無被上訴人簽核，其上所載之製作日期均為111年11月28日，保固期限自111年11月28日起迄至112年11月27日止，製作日期及保固起算日均在上訴人主張系爭工程完工驗收日之111年12月19日前，已有未合。況上訴人係於原審判決後，以存證信函寄發該原廠保證書、保固書交被上訴人於113年5月9日收受一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㈤），即上訴人係於上開保證書及保固書所載保固期滿後近半年，始交付上開保證書及保固書予被上訴人，顯與一般工程係於完工驗收後即交付保證書及保固書之常情有違，是上開文書尚不足作為系爭工程有經被上訴人驗收完成之憑證。

　⑶據上，依上訴人之舉證，尚不足認系爭工程有經被上訴人依約驗收完成，況依上開驗收流程之約定，上訴人於複驗合格後，應提交說明書、保養手冊、維修圖面、工程驗收單等資料，配合被上訴人辦理最終驗收作業，上訴人復未舉證證明有依約提交上開資料，益徵上訴人所主張系爭工程於111年12月19日完工驗收一情，並不可採。

　㈡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系爭驗收款，並無理由：

　⒈依系爭合約第6條第1項約定：「乙方應於甲方通知後，提交相關文件向甲方請款。乙方請款時應檢附請款表、發票、雙方簽核驗收單、數量計算書、施工進度、施工日誌、施工照片、原廠保證書、保固書、驗收報告及其他甲方要求之請款文件，送交甲方後始屬請款完成。請款完成前或乙方提交之請款文件有誤時，甲方無付款義務且不負遲延付款責任。」（見原審卷第17至19頁），是依兩造約定，被上訴人於上訴人請款完成前或提交之請款文件有誤時，並無付款義務。又依系爭合約第5條第4款約定：「本工程領款辦法依下列規定辦理：…⑷驗收款20%：新台幣壹佰伍拾肆萬元整（NT$1,540,000)(未稅），甲方驗收完成確認無誤後，由乙方依本合約第六條規定提供原廠保證書、保固書及驗收報告等甲方要求之文件向甲方請領驗收款，甲方公司請款流程簽核完成後，以60天即期之方式電匯支付合約總價20%予乙方…」（見原審卷第17頁）。是上訴人須於系爭工程經被上訴人驗收完成確認無誤後，始得提供原廠保證書、保固書及驗收報告等文件，向被上訴人請領驗收款。而系爭工程未經被上訴人驗收完成確認無誤，業如前述，則依約上訴人尚不得向被上訴人請領驗收款，是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5條第4款約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系爭驗收款，並無理由。

　⒉上訴人雖主張：被上訴人於111年12月19日認定系爭工程驗收完成，即於系爭驗收確認單上簽認「確認無誤」並持續使用系爭工程至今，堪認系爭工程業已完工，被上訴人並無拒絕給付系爭驗收款之餘地。縱認系爭工程存有瑕疵，僅涉及得否請求修補或減少價金，與工作是否完成洵屬二事等語。然依系爭合約第14條第2項約定：「本工程未經驗收前，如甲方因需要必須提前使用時，在不妨害乙方施工原則下，乙方不得拒絕，但甲方得就提前使用部分先行驗收，且對使用部分負保管維修之責」，是被上訴人本得在系爭工程未經驗收前，提前使用系爭噴砂機，不因其使用即負有支付系爭驗收款之義務，上訴人依民法第50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系爭驗收款，亦無理由。又系爭合約第15條第2項約定：「本工程於甲方指定時間内無法通過驗收，且複驗後十日内乙方仍無法達驗收標準者，甲方得選擇以下方式處理：㈠逕行解除本合約，乙方應依本合約第十六條規定支付甲方懲罰性違約金且賠償甲方所受之損失。㈡甲方得於以下情形發生時選擇是否減價收受：⒈工程未通過驗收：或⒉驗收結果與規定不符（包括但不限於工料、尺寸或工法不符），但不妨礙安全及使用需求，經甲方認定不必拆換、更換，或拆換、更換確有困難，或不必補交」（見原審卷第21頁），則系爭工程是否應減價收受，係由被上訴人視情況而決定，況本件上訴人尚未提交說明書、保養手冊、維修圖面、全部原廠保證書等資料，未能配合被上訴人辦理最終驗收作業。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無拒絕給付系爭驗收款之餘地，僅得請求修補或減少價金，尚非可採。

　㈢系爭工程並未經被上訴人驗收完成確認無誤，上訴人尚不得向被上訴人請領系爭驗收款，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5條第4款約定、民法第50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系爭驗收款並無理由，業如前述，則「上訴人是否已提供符合系爭合約第6條約定之原廠保證書、保固書及驗收報告等被上訴人要求之文件？」、「上訴人寄送保固保證金支票是否符合契約約定之流程？被上訴人退還上訴人所寄發之保固保證金支票有無理由？」、「被上訴人主張減價228萬6,200元驗收，及扣罰逾期違約金40萬4,250元及減價收受違約金45萬7,240元，有無理由？」等兩造爭點，自無庸審酌，附此敘明。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5條第4款約定、民法第50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161萬7,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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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紀文惠  

　　　　　　　　　　　　　　法　官　王育珍 

　　　　　　　　　　　　　　法　官　賴武志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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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蔡明潔



